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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稅務明確性優化計畫與FSIE制度最新進展

摘要

香港政府近期發布公開徵詢文件，針對議題（一）有關處分股權之本地收益無須課稅，增強

其稅務明確性計畫（Tax Certainty Enhancement Scheme, TCES），以及（二）完善香港

被動性海外所得免稅制度（FSIE）之資本利得相關定義，舉行一系列會議，與特定利害關係

人（包含商會、專業協會以及提供專業服務之公司）進行討論，希冀各方專業人士能提供相

關意見。

徵詢文件主要包含以下兩項重點：

• TCES基本適用條件：投資者在處分前須持有被投資實體之股權至少15%，並連續持有至

少24個月。符合條件者，該處分利益將被視為香港免稅資本利得，且無須進行「營商標

記」（Badges of Trade）分析1。

• 完善香港FSIE制度相關議題包含：

• 是否應擬定明確，抑或非詳盡概括性之適用資產清單；

• 針對減免處置收益納稅義務之措施進行設計和評估可行性。

分析和觀察

香港政府在不同會議中多次表示歡迎各方表達意見，以供香港政府草擬兩項法案及協助與歐

盟進行協調，安永也期待香港政府未來持續針對上述兩項法案與相關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

目前有關上述兩項法案之討論正在進行，但有些議題尚待香港政府於草案中擬定明確條文，

並發布相關釋義或行政指引以進一步解釋，以下將為您剖析相關議題。

稅務服務部 國際及併購重組稅務諮詢

1. 香港稅局通常依據「營商標記」分析，例如交易頻率、持有期間等，判斷收益性質為資本性質還是交易性質。



稅務明確性優化計畫（TCES）

在TCES徵詢文件中，主要包含以下重點：

1. 適用TCES之範圍：

若投資方於投資房地產開發實體時，需滿足下列兩點情形，方能納入TCES之範圍：

• 該被投資公司進行不動產開發是用於其業務以取得收益，包含出租不動產；

• 被投資公司在處分股權前60個月內，未從事任何不動產開發活動。

換言之，即便投資方已符合第一點條件，若被投資方有進行任一項不動產開發活動，在該不

動產開發活動完工後，投資方仍須等待60個月方才能適用TCES。於此相對，若被投資方購入

不動產自用或出租，則投資方很可能符合上述條件而得適用TCES。目前針對上述TCES之適

用條件尚在進行討論，未來可能進一步修訂。

2. 「財產交易」之定義

根據公開徵詢文件，若被投資實體為非公開發行公司且從事不動產交易，非屬TCES範圍，應

被課徵稅負。然而，對於不動產交易公司如何於法律及實務上進行界定，仍待討論。

3. 「以前年度視為以交易為目的股票」之定義

若於以前年度為進行稅務安排或作為列舉扣除，該股權被分類為「備供出售」流動資產或依

其公允價值認列利益或損失，則該股權非屬TCES範圍，資本利得應被課稅。然而，對於長期

持有一被投資個體股權之投資方，若先前於稅務審查中被要求針對處置部分股權繳稅，則剩

餘股權是否應被視為以交易為目的之股票，並排除於TCES範圍，仍待討論。

FSIE制度更新

有關FSIE制度的最新議案修正內容如下：

• 集團內部交易免稅（Intra-Group Relief）適用條件

有關先前提出之集團內部交易免稅條件，投資方應達到75%以上之關聯性門檻，才可被視為關

係人並適用集團內部交易之免稅優惠，香港政府明確表示該關聯性門檻得以資本額、公積金、

利潤或投票權，作為評斷基礎。該項措施可能使納稅人在持有不同表決權類型之股份時，得以

根據其在被投資公司中之表決權獲得集團內部交易免稅資格。

然而，針對最新議案修正內容中要求集團內部交易之轉讓人與受讓人，在轉讓後六年內繼續履

行其利得稅申報義務，且在兩年內須維持具有從屬關係，可能影響某些集團重組安排（例如，

轉讓人於轉讓後一段時間內將進行清算）。

• 參與豁免（Participation Exemption, PE）中有關「應予課稅」（Subject to Tax）規則之釋

例

香港政府近日在其網站上新增一個有關參與豁免之「應予課稅」規則釋例，說明判斷是否符合

參與豁免時，應如何衡量相關資本利得是否在海外已負擔15%以上之稅負。

在該釋例中，香港公司處分在另一租稅管轄區之被投資公司股權，且該處分收益依當地非稅務

居民稅率繳納所得稅10%。惟因該租稅管轄區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一般稅率為20%，高於規定之

「應予課稅」 條件之稅率15%，仍判斷為符合「應予課稅」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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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香港起草並實施FSIE制度後，有關香港控股公司處分臺灣公司股份取得之資本利得是否適

用參與豁免，為許多公司所關注。新增釋例的發布使此議題得以明確，相關利害關係人針對

上述措施皆表示歡迎。同時，因稅務明確性優化計畫與FSIE制度相關法案仍在討論中，若臺

商企業有香港據點，仍應密切留意相關討論進度。安永將持續為您追蹤香港稅務及相關法規

的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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